
法規名稱：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17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中字第 1113087657號令修正發

布第 4點條文；並自 111年 10月 24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收取費用時，落實執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

    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特訂定本規定。

二、學校得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向學生收取下列各項費用

    ：

    （一）學費。

    （二）雜費。

    （三）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四）代辦費。

    前項費用之收費標準應依本局所函頒之臺北市公私立各級學校學雜費

    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表收取費用。

    私立學校得另行申請收費彈性措施，不受前項收費標準之限制，但須

    經本局核准，始得為之。

三、學校對於代收代付費（使用費）之收支管理，應以學期為單位收取，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電腦使用費：未選修電腦相關課程之學生免收。

    （二）宿舍費：未住宿之學生免收。

    （三）課業輔導費：未參加課業輔導之學生免收，並應依學生或其法

          定代理人之參與意願收取費用。

四、學校對於代辦費之收支管理，除下列各款另有規定外，應以學期為單

    位收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家長會費：低收入戶之學生免收。學生家長會得委託學校代收

          後，再交其管理。

    （二）班級費：低收入戶之學生免收。班級費之經費支用須符合教育

          政策法令。

    （三）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未使用游泳池設施之學生免收。

    （四）書籍費：未請學校代辦購買書籍之學生免收，並應核實收取。

          另工具書、參考書不得由學校代辦或介紹購買。



    （五）交通車費：未搭乘交通車之學生免收，並以月或學期為單位收

          取。

    （六）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學校已裝設冷氣之班級，經班級學生家長

          會決議，並提經家長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確認後，提送

          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始得收費。

    本市立完全中學國中部於學生在校正式上課作息時間內，不得向學生

    收取第一項第六款之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五、學校收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與代辦費，應於收費前事先以書面向

    家長說明，並應切實開立收據。

    學校收取各項費用，除班級費外，應按會計程序列帳，並依據會計相

    關規定辦理。

六、學校不得向學生或其家長、法定代理人臨時攤派或變相攤派費用。

七、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者，學校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一）學費、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1.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退還。

          2.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3.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

            之一。

          4.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還。

    （二）代辦費：家長會費、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書籍費及冷氣使用

          及維護費不予退費；團體保險費僅轉學至其他縣市學校學生，

          依賸餘之月數退費；交通車費依賸餘之月數退費；其他代辦費

          得視收取項目性質，準用第一款規定辦理退費。

    學校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

八、進修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準用本補充規定。


